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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 70 号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30日，你公司披露的《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显示，你公司控股股东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雾集团”）存在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019年期末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5.62亿元，该款项为你公司 2017

年、2018 年各大项目分包预付款或采购合同项下的设备预付款。我

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并补充披露： 

1.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你公司预付款项账面余额 12.24亿

元，主要为预付湖北广晟工程有限公司 31,500 万元、上海领程贸易

有限公司 15,900万元、上海迅度实业有限公司 13,550万元、上海慧

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000 万元、南京恒荣电气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0,495.22万元、江苏宏大特种钢机械厂有限公司 8,013.71万元等 13

家单位共 12.10亿元，上述预付款项因各大项目停滞而长期未能转入

在建工程或无相关采购货物入库。上述预付款项中有 5.87 亿元通过

部分供应商转入了神雾集团及关联企业账户，尚有 6.37 亿元预付款

项的实际用途和路径未核实清楚。请详细披露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逐项列明各供应商涉及的资金占用往来累

计发生金额、期末余额及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原业

务开展计划、预付安排、资金占用形成时间、占用原因和性质、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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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占用额。 

2. 请你公司说明截至复函日神雾集团占用你公司资金的归还情

况，并结合神雾集团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处置资产等情况，说明未

归还部分是否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如有，说明具体内容及时间表，

包括但不限于神雾集团履约能力和还款计划的可行性、还款资金来源、

已取得的进展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3. 请自查并说明上述资金占用事项是否属于本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3.3.1条、第 13.3.2条规定的应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如是，请你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 11月修订）》第 13.3.3条和第 13.3.4条的规定发表意见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请自查除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关联方非经

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违规提供

担保等情形。 

5. 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于 2020年 5月 6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提醒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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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 30日 

 

 

 

 

 

 

 

 

 

 

 

 

 

 

 

 

 

 

 


